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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与公司章程在公司治理中的协调
李燕

河北省邯郸市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摘　要]根据相关的研究和分析，公司企业的治理要起到作用，需要促进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发展。但是，实际上，由公司

法所提出的相关事宜和与公司章程所包含相关的手段之间会有一些纠纷，导致经济资源的浪费。因此，为了提高企业治理的综合

有效性，综合讨论了企业法和企业治理的整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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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很多企业的管理结构包括以下几部分：1、股

东大会；2、董事会3、监事会。公司管理模式包括：1、内部

统治模式，在英国和美国普遍；2、对外治理模式，在德国和

日本比较常见。3、折中治理模式，在中国比较常见，即三个

会议治理模式。因此，本文以3个会议管理模式为基础，对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在公司治理中的协调进行更详细的分析，推进

公司经营水平的持续改善。 

一、公司法与公司章程在公司治理中产生的作用

（一）公司法产生的作用

现在，公司法的规定是具有强制性的，必须根据具体的框

架来进行，在公司的日常管理中有着强制的作用。首先，公司

法的强制特征可以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以促进更多的标

准化。并且公司法有着非常重要的社会责任。如果企业追求利

益，无视公益的话，可能会有市场秩序障碍的问题。因此，公

司法不仅可以抑制公司的商业行为，还可以帮助社会的协调发

展。其次，根据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公司法的正确制度可以很

大的提高公司的整体效率。例如，公司内股票转移相关的适当

条款是必须的，可以使外部竞争和介入的影响最小化，为了减

少企业内部斗争，提高企业的运用效率，在减少资源浪费方面

发挥了很大作用。 

（二）公司章程产生的作用

通常，公司章程是由公司股东来制定的。而且，它可以

对以下方面有一定的限制效果：首先，股东；第二，公司；第

三，公司管理人员有效调整公司内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为公

司的经营目的提供实质性的重要支持。因此，自治体具有自主

性、开放性和合法性的特定特性。合法性是指，为了把公司章

程的内容完成得更加符合实际情况，采用公司法作为参考。公

司章程的制定在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流程。公司的开放性企业

可以让每个人都知道公司章程的文章内容，管理公司的员工，

监督公司的管理。与上述两个特征相比，自治性反映了企业股

东的观念和想法。因此，公司章程在企业治理方面的作用主要

如下：

1.在公司章程的实行中，即使是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

公司，也存在记载在章程记载中任意的项目，并且该团体具有限

制的自主性。2.公司法所认可范围内的第二项可以根据公司的规

模、设立目的、个人特性、资本状况来决定。3.通过记录公司的

经营范围、资本、经营活动等其他内容，拥有特定的宣传能力。

对于改善公司整体的印象和评价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公司法与公司章程在公司治理中的协调措施

在企业治理过程中，由于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制定有些目

标和手段不一致从而导致产生矛盾和对立。因此，随着中国市

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公司法的调整和企业治理方面的协调主要

措施如下：

（一）注重公司法在实践中的应用

在制作公司章程时，如果没有参考的资料的情况下，有可

能会产生很多问题。现在，在中国实施的公司法中，与公司章

程相关的内容几乎没有，只是单纯的定义，公司章程的很多条

款都是直接复制的。

因此，只需注意合理调整公司法的执行，并在公司章程

中详述一些细节和必要的内容。我们可以进一步促进民法自治

模式的完善，并在公司法规定的时间点上脱离原来的模式。同

时，在审判中，法官不仅可以直接适用判决案件的规定，还必

须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作出进一步的裁夺，并确保法院的审判

的公正性和公正性应该合理决定章程的自治性。在一家公司

中，内部公司章程在公司的地位非常重要，一家公司能否正常

有序的经营是取决于公司章程是否合理完善。例如，在股东大

会上，董事会的选定应当通过投票制度来决定，该投票制度对

公司章程在企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有重要影响。 

（二）加强公司章程制定者章程意识的增强

在过去，制定公司章程时候，使用的都是填鸭式方式。但

是不能反映公司章程的公正。因此，在公司成立之前，公司章

程的制定者应具有强烈的章程意识，确保章程的操作性。促进

公司能够稳定和谐发展，以公司股东或发起人得到更好的自治

为基础，改善公司的整体利益。因此，在制定公司章程时，必

须从企业的权利和利益中恢复过来，保持强烈的责任感，认真

履行公司章程的作用。这对促进企业发展和促进企业治理方面

的协调更多调整具有重大意义。 

（三）公司章程在自治边界进行准确把握

在企业治理过程中，公司章程不是自治规范，也是自治和

强制组合的产物之一。因此，在制定公司章程时，公司法的必

要规范必须作为重要的基础。在公司法中排除或者变更了任意

规定后，可以根据章程的内容适当地分配合法的规定和任意的

规定。因此，准确把握自治体的自律边界能够有效地避免公司

法的有效性和企业治理中关联的有效性之间的冲突。实际上，

从汤欣二分法的观点来看，公司法的实行主要包括两个：1、

基本规则；2、一般规则。一般规则是指和公司相关的一些制

度如：公司的权利分配、企业组织、企业的利润分配、公司资

产等。

伴随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双

方在制定章程时，应扩大一般规则的随意性，制定基本规则。

同时，从公司事务性质的角度，为了扩大公司内务、外交，特

别是利害关系者的利害关系的任意条款，需要采用规定的义务

规定来反映公司法的公正原则。 

三、结束语

一般来说，中国市场经济系统的持续改善需要改善企业

的经营条件，并进一步改善其管理机制，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

要。因此，在加强法律制度构建的环境中，企业要想进一步发

展，就必须注意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调整，必须充分发挥上述

两个作用。为提高公司的效率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的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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